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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欧汇川集团行为准则 
 
本《行为准则》已由芬欧汇川集团董事会于 2006 年 5 月 31 日批准，并于 2010 年 8 月 3
日修订。 
 
 
芬欧汇川集团的目标是通过采取符合道德规范与社会责任的方法，综合考虑经济、人与社

会以及环境保护等因素，开展可持续发展的业务。 
 
寻求可持续发展并不断进取构成了芬欧汇川集团日常经营方式的一部分。芬欧汇川集团的

行为准则、领导原则和价值观为我们的工作方式建立了框架，并强调了芬欧汇川对负责任

经营的承诺。芬欧汇川集团的价值观是相互信任、携手共进、勇于革新。 
 
本《行为准则》确定了芬欧汇川集团全体员工的行为准则，各级主管和主任亦不例外。如

有需要，可以按照经过集团高级管理层、各事业部和业务领域、以及职能部门所批准的更

详细的规定和指导方针加以补充。本集团所有的规定与方针，必须完全符合《芬欧汇川集

团行为准则》。  
 
遵纪守法与信息披露 
 
芬欧汇川集团的政策规定，在芬欧汇川开展业务的任何地区，集团的一切经营活动都必须

遵守当地所有的法律与法规。这其中包括所有与证券市场、企业管理、竞争、产品安全及

产品责任、职业健康及安全、劳工、环境、知识产权保护、个人隐私保护、平等就业等事

项相关的法律与法规。 
 
作为上市公司，芬欧汇川集团承诺履行赫尔辛基证券交易所(NASDAQ OMX Helsinki)上市

规则以及其他适用规则所规定的义务。在芬欧汇川集团的政策中亦相应规定，集团提交给

相关政府与监管机关的所有报告与文件，以及集团向投资者与其他相关利益方提供的用于

交流沟通的资料，必须包含准确、完整并有事实依据的信息，所有这些信息都能够正确地

反映集团的经营活动。这些信息将公开、及时地向公众披露。 
 
不论位居何职，芬欧汇川集团中的任何人都无权期望或允许任何非法活动。 
 
利益冲突、馈赠及贿赂 
 
芬欧汇川集团希望集团的员工促进芬欧汇川集团的利益，并在此过程中负责地行事。 
 
芬欧汇川集团禁止在其营运活动中有任何腐败或贿赂行为。芬欧汇川集团及其员工不得行

贿或提出行贿或给与非法报酬。  
 
员工不得利用通过公司职位或信息所得到的机会谋取个人利益。芬欧汇川集团的员工必须

避免参加可能导致利益冲突的活动。这包括提供或者接受超出属于正常业务活动中合理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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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范围的个人礼物或好处。如果某位员工或其家人因该员工在芬欧汇川集团中的职位而获

得了不正当的个人利益，利益冲突就会产生。本项规定不包括仅有象征性价值（最高不超

过 100 欧元）的物品，但收取现金除外。另外，芬欧汇川集团的员工不得与芬欧汇川集团

开展竞争。本公司不支持政治竞选人、党派及团体。 
 
所有员工必须妥善保管芬欧汇川集团的资产，有效地加以使用，并且不将其用于任何未经

许可的目的。 
 
公司绝对禁止向任何公司外部人员泄露机密的客户或其他信息，或使用此类信息时违背了

芬欧汇川集团的利益。 
 
尊重并促进人权 
 
芬欧汇川集团在自身的营运活动中尊重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所界定的普遍人权，并在

其影响范围内努力促进人权。在普遍人权中芬欧汇川集团认为基本而普遍的权利包括：思

想、主张、表达、宗教、和平集会的自由，以及免于因种族、年龄、国籍、性别或性别取

向而遭受任何歧视的自由。 
 
本公司不容许使用强制性劳动或童工。 
 
人力资源实践 
 
负有管理职责的所有员工均必须主动、自觉地推行符合芬欧汇川集团价值观及本《行为准

则》精神的领导力文化。 
芬欧汇川集团努力为全体员工提供安全并能激发员工活力的工作环境。所有员工均必须在

不危害工作安全的前提下履行自己的职责。公司鼓励员工致力于自身的个人与事业发展及

成长。芬欧汇川集团承诺公正、公平、平等地对待全体员工。 
 
芬欧汇川集团承诺在其所有的员工录用实践、政策与规定中恪守机会平等原则。 
 
环保实践 
 
芬欧汇川集团还从社会及环境责任的角度，系统并定期地对供应商进行评估。 
 
芬欧汇川集团不断地衡量并评估自身的营运活动对环境造成的直接与间接负载及影响，并

努力遵照不断进取的原则加以系统地管理。 与产品生命周期有关的环境负载与影响源

于：原材料获取、生产、产品分销、产品的回收与处理。  
 
芬欧汇川集团的环境管理不仅立足于公司内部确定的目标，还包括评估这些目标的实现情

况，并同时在整个供应链当中发展和实施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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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准则》的实施 
 
芬欧汇川集团全体员工均必须遵守本《行为准则》。在特定情况下，若员工对最佳行动方

案心存疑虑，集团鼓励员工联系各级主管、经理或其他适当人士。 
 
芬欧汇川集团通过制定本公司的审计、监控与报告程序，努力确保本《行为准则》得以遵

守。  
 
违反本《准则》的员工将会受到纪律处分，甚至包括被解雇。员工必须向其上级或内部审

计职能部门举报任何可能违反了本《准则》的行为。另外，芬欧汇川集团还在其内部网及

网站上提供了电子化渠道及实际的信函地址，通过这些途径，相关问题与事项可以以保

密、匿名的方式转达给芬欧汇川集团内部审计部门的主管。 
 
任何检举此类违规行为的人员，均不会因进行此类举报而招致任何形式的报复。在任何情

况下，检举人及被揭发有违规行为的人员的权利及隐私均将受到充分的保护与保障。 
 
高层管理人员和各级主管是否能够取得豁免而不遵守本《行为准则》，只能由董事会或董

事会委员决定，这一决定一经作出必须及时向股东披露。 
 


